附件1：
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条件。具备下列条件者，可被推荐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先进集体：
1.坚持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，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；认真执行森林法、防沙治沙法、草原法、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，深入宣传、贯彻、落实各项林业、农业、水利等方面的方针、政策。

2.高度重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，积极组织和参与工程建设，成绩显著；认真落实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规划和计划，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质量高、效益好。

3.领导班子团结，岗位责任落实，重视干部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和业务建设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、创造力和战斗力；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单位规章制度健全，工作措施得力，管理规范，照章办事，勤政廉洁，纪律严明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志，遵纪守法，廉洁奉公，办事公道；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；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中认真履行职责，吃苦耐劳，艰苦奋斗，工作努力，成绩突出，对推动本单位、本地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事业有重大影响；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8年以上或累计工作10年以上；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长期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一线工作，完成的工程建设任务规模大、质量高、效果好；

2.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科研中有重要发明创造，在重大技术革新和推广方面有突出贡献，或长期从事科研、教学、规划设计工作，对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起到突出作用；

3.长期组织、领导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，积极推进本地工程建设开展，并取得良好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；

4.关心、支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，在舆论、技术、资金、管理等方面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；

5.长期从事管护工作，防止人为破坏沙区植被工作成绩显著，事迹突出。
